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OLE_LINK61]四西城处罚决〔2026〕0001号

当事人：许XX                        
当事人住址：四平市铁东区XXXX 
邮政编码：136000  
[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及证据：2026年1月16日，你在承包四平市铁西区XXX施工中，由于工作失误回填的沙土中含有雪、土块、石头，致使回填后发生沉降，导致毁损燃气管线接口错位，致使燃气泄漏的行为。以上事实有影像资料、现场检查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为证。                                                                                    
你逾期没有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放弃此项权利。
[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73]以上事实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鉴于你违法行为一般，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序号340，决定给予你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对以上罚款，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本机关财务科开具《罚没缴款通知书》后通过“吉林省财政非税收缴平台”或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bookmark: OLE_LINK56]如果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6年2月5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执法机关备案，一份送达被处罚当事人。
